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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文件 

 

 

政教〔2021〕8号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
关于印发拔尖人才实验班教学工作量 

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教学院部（科研机构）、各职能部门、各教辅单位： 

《山东财经大学拔尖人才实验班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》业已

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          

2021年 6月 23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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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 
拔尖人才实验班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适应经济学科拔尖人才实验班和管理学科拔尖人才实验

班（下称实验班）教学工作的需要，支持教师开展在实验班的教

学工作，科学合理地计算实验班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，充分调动

广大教师钻研教学创新的积极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学工作量的分类及标准课时 

实验班教师工作量以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计

算办法（修订）》为基本标准，并根据实验班的特点进行如下调整： 

龙山荣誉学院开设本科课程以 20人的教学班为标准班； 

龙山荣誉学院任课教师分为校内教师和校外聘请教师两类，

校内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由本办法规定，校外聘请教师参照相关规

定协商确定。 

本规定中所列教师工作量包括本科生导师对所属学生进行

的学术指导，导师工作量按照每生每年 10标准课时计算，指导学

生毕业论文工作量单独计算，每生 16标准课时。 

在实验班学生要求的情况下，龙山荣誉学院任课教师有义务

在任课学期，每周安排一次答疑时间，具体形式由教师与学生沟

通商定，本部分工作时长不计入工作量。 

二、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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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述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方式仅包括龙山荣誉学院为实验班

自主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、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选修课程。 

除此以外，实验班学生选修其他学院开设课程，包括通识必

修课程、通识选修课程、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，按照学

校相关规定计算课时量。 

（一）理论课程教学标准课时量的计算 

1．计算公式 

单位理论课程的教学标准课时量=周学时×教学周数×课类

系数×实验班系数 

其中：周学时原则上以培养方案为准，结合教务处下达的教

学任务。实验班不设修读人数系数，以课程选课班为单位计算，

原则上不合班。 

实验班开设专业选修课选课人数不得少于 8人（含 8人）。 

2．课类系数说明 

课类系数根据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（修订）》确定。 

3．实验班系数说明 

拔尖人才实验班系数为 2。 

（二）实践（验）课程教学标准课时量的计算 

实验班实践课程教学标准课时量参照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本

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，并课时量计算公式修订为： 

单位实践课程的教学标准课时量=周学时×教学周数×课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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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数×实验班系数 

拔尖人才实验班系数为 2。 

（三）其他教学工作标准课时量的计算 

实验班其他教学工作标准课时量按照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本

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 

三、教学工作量统计、审核和管理 

实验班按照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（修订）》执行。 

四、其他 

本办法由教务处、龙山荣誉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4日印发 


